附件1

2025年度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一、重点研发计划

（一）支持领域和重点

实施重点研发项目，高新领域：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晶硅光伏、新材料等。

农业领域：重点支持现代农业“5+2”产业。

社发领域：重点支持生态环境、生物医药、临床医疗卫生、文化旅游、食品安全、银发经济等。

国际科技合作：国际和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和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含二次引智）。

（二）申报要求

高新领域：申报主体原则上是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拥有省级及以上科研平台的企业。申请金额不超过50万元。
农业领域：申报主体为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校和市级以上科研院所。申请金额不超过20万元。
社发领域：申报主体原则上是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医院。申请金额不超过20万元。

国际科技合作：合作双方应签署合作文件，合作文件应明确合作内容、合作方式、预期目标、合作各方的职责分工及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非中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申请金额不超过20万元。
（三）考核指标

高新领域：突破关键技术1-2项，新增专利（含软件著作权、论文专著等）2项以上，形成新产品或示范应用不少于1个，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实现销售收入800万元以上。

农业领域：研发应用关键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产品（品种）2-3项（个），建立示范生产线或示范基地或形成配套种养殖技术1-2条（项），申请专利或发表论文2-3项（篇），企业牵头申报需执行期内累计销售收入200万元以上。

社发领域：生物医药、临床医疗类要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1-2篇或获得专利1-2项，开展临床诊疗示范，形成诊疗技术规程1-2项或研究新技术或新产品或新模式1-2项。生态环境、文化旅游、食品安全、银发经济类项目要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2-3篇或申请专利2-3项，形成技术规程或新技术或新产品或新工艺或新模式1-2项。企业牵头申报需执行期内累计销售收入200万元以上。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执行期内实现累计销售收入400万元以上，新申请发明专利1项以上或新获得专利、论文、专著等科技成果1项以上。

二、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支持领域和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二）申报要求：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包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博士学位2年（含）以上，或者获得硕士学位4年（含）以上，每个单位限报1项，上年度考核优秀的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可多报1项。申请金额不超过10万元。
（三）考核指标：考核指标应当满足以下指标之一，参与国家标准制定1件以上、申请发明专利1件以上、出版专著1部以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1篇以上。

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计划

（一）支持领域和重点：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支持动力电池、晶硅光伏、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等一蓝一绿产业体系所涉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科技服务、食品安全、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领域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示范。

（二）申报要求

1．转化的成果必须是：获得国家、省级、市级科技计划支持所形成的科技成果、2021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授权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医疗器械注册证、新品种证书、行业准入许可等或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成果。

2．仅限企业牵头申报，申报单位自筹经费与申请支持经费比例不低于2:1。申请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三）考核指标

项目实施期内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专利等适用科技成果2项以上，完成技术合同交易登记额800万元以上，提供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200人次以上，新增专利、论文专著等科技成果2项以上。

四、科技创新基地（平台）和人才计划

（一）科普示范项目

1．支持领域和重点

省、市级科普基地开展的示范建设、创新展览展示等项目。

2．申报要求

申报主体须为宜宾市内已获批的市级以上科普基地。申请金额不超过20万元。
3．考核指标

通过对省、市科普基地的场地改造、设备设施添置、展示展品购置、人员培训等活动，促进科普基地提档升级。
（二）科技创新苗子工程项目
1．支持领域和重点：实施科技创新苗子工程项目，重点支持在宜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青年科技人才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领域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同等条件下宜宾市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单位优先支持。

2．申报要求：项目负责人为毕业5年以内在宜工作的本科以上高校毕业生，对有不少于3人团队的申报人，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市属企事业单位和引进高校可在单位申报限额基础上多申报1项。申请金额不超过10万元。
3．考核指标：研发新产品（或农业新品种）、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装置1项或申请1项发明专利、或获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或制定1项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技术标准、或发表论文1篇以上。

附件2

自筹资金承诺书

宜宾市科学技术局：

本单位承诺：如该项目立项财政支持金额低于申请金额，其不足部分，本单位愿以自筹经费补足，并严格按照四川省、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相关管理办法推进项目实施。

承诺单位（盖章） ：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承诺时间：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宜宾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5年9月30日印发


